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教研（小）〔2021〕13 号 

 

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

关于开展实验幼儿园送教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幼儿园： 

根据五教办〔2020〕38号文件精神，为充分发挥实验幼儿园省级示

范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，推动全区学前教育保教质量的提升，经研究

决定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实验幼儿园送教到小天使幼儿园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时间：2021 年 4 月 26 日 

二、活动地点：冠英镇小天使幼儿园 

三、活动对象：实验幼儿园总园及分园的帮扶园 

四、活动安排： 

1、体温检测、签到（8:50） 

2、早操观摩 

3、集教活动： 

健康：变化的垫子（大班）          执教：赵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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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、社会：彩虹色的花（中班）    执教:李培冉 

4、集中研讨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、请参会教师准时参会，往返注意安全，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。 

2、疫情防控期间，请参会人员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定。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2 日 

 

 

抄送：教育局办公室、教育股 

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22 日印 


